
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-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

 

根据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

29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公布<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>的通知》

（教办函〔2014〕23号）指示和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 2020年高

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学院 2019-2020学年信

息公开工作执行情况，现编制 2019-2020学年度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

院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9 年

9月 1日起至 2020年 8月 31日止。 

一、信息公开主要工作概述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，为保证信息公开及

时、准确，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平稳有序进行，保障师生、社会公众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学校信息，提高学校工作的透明度，加强学

校民主管理，促进依法治校进程，2019-2020学年学院信息公开工作

在进一步健全信息公开组织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、完善信息公开网站、

加强信息公开落实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，在健

全信息公开组织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、深化信息公开内容、加大信息

公开力度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。主要工作涵盖以下方面: 

（一）完善信息公开组织机构 

根据信息公开工作的需要和学校实际情况，及时调整学校信息公

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，组长由党委书记、院长担任，副组长由领导班

子其他成员担任，成员由院长办公室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教务处、学



生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后勤服务中心、图文信息中心、科研处、

实训中心、招生就业指导中心、安全保卫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信息公开办公室设在院长办公室。 

在原有工作机构的基础上，完善了全院信息公开工作的队伍建

设，学院各职能部门明确了具体负责信息公开工作的分管领导和具体

工作人员，形成了由统一院长领导、各职能部门各负其责、师生积极

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，保证了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开展。 

（二）增强信息公开内容建设 

学院将信息公开作为扩大社会监督，提高教育工作透明度的重要

途径，多措并举，既充分听取师生员工、社会群众意见，又及时公布

学院大事要情，实现良性互动，做到学校发展方针政策透明、权力运

行透明。 

一是有效利用传统信息发布渠道，利用各级各类会议、学校网站、

网上办公系统（OA）、校园广播、校报、各类年鉴、手册、报表、校

报、学生手册、宣传栏、电子显示屏等形式，积极主动公开各类信息，

信息公开渠道更加便捷，形式更加多样，有效提升了信息公开工作的

透明度与时效性。在制定学院规章制度等重要文件的过程中在院内发

起讨论，向广大师生广泛征求意见建议，集思广益；二是坚持实施“院

长接待日”制度，回应师生员工关切问题。同时，学院在门户网站开

设了“院长信箱”，切实开辟信息沟通渠道，方便为公众提供信息咨

询。 

（三）开设信息公开网站 

在学校主页(http://www.tjlivtc.edu.cn/)、信息公开网页



(http://www.tjlivtc.edu.cn/xinxi.jsp)开通信息公开专栏，内容

安排包括信息公开指南、信息公开目录、信息公开申请、信息公开制

度等栏目。今年对学校“信息公开”门户网站进行了优化更新，建成

多层级菜单，分类显示，重点公开信息导航的信息公开网站 2.0版，

设置了基本信息、招生考试、财务资产、人事师资、教学质量、学生

管理、学风建设、交流合作和其他信息等子栏目。通过网站，可以使

社会公众更加高效、便捷的了解和查询学院信息公开的制度及相关内

容。 

（四）加强信息公开落实 

学院信息公开办公室组织信息公开工作专题会议，组织各部门信

息公开工作负责人就信息公开内容范围、信息公开的程序、信息公开

与保密审查要求等有关具体工作开展了研讨，形成了学院信息公开的

动态化、常态化。 

（五）深化信息公开监督保障 

学院在招生信息公开方面，按照有关要求，第一时间在学校招生

信息网公布录取结果，包括考生录取专业的查询，各专业录取最高分、

最低分、平均分等信息，并由学院纪委设立专人、专线予以全程监督。 

二、主动公开情况 

（一）主动公开信息数量 

2019-2020学年，通过学校主页、信息公开网页、学校公告栏、

校报等主动公开信息 200余条。 

（二）主动公开信息内容： 



1.学校基本情况的信息。包括学校名称、办学地点、办学性质、

办学宗旨、办学层次、办学规模，内部管理体制、机构设置等基本信

息，总结学院一年来获得的成绩，充分展示学院的办学优势。 

2.学校规章制度、统计数据等有关信息。包括本年度学校制定和

发布的各类规范性文件、学校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

的发展规划、工作计划以及统计数据等信息，共计 28条。 

3.学校公共资源信息。利用信息化手段，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平台

和公共资产主题数据库等，公开学校教室、公用房、教学资源、大型

仪器设备、公寓等公共资源信息。 

4.与师生员工利益密切相关和社会比较关注的重要事项。重点包

括学校重大资源情况；学校各学历层次和各类学生招生信息；学生学

籍管理、帮困助学、学生奖励、就业指导等信息；教职工培训、人事

任免信息、招考录用、职称评审办法和结果等有关人事工作信息；学

校科研项目申报、科研项目结果等科研管理信息；饮食服务、校园安

保、户籍管理等后勤保卫信息；财务规章制度、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等

财务信息。 

5.学校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、预警信息，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

调查和处理情况；与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

信息。 

三、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 

学院师生职工和社会公众还可以根据自身工作、科研、学习等特

殊需要，向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申请获取相关学校信息。由学校



信息公开办公室根据具体情况审核是否公开，对于无法确定是否应予

公开的，由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确定。 

四、不予公开情况 

无 

五、对信息公开的评议、举报情况 

学院积极推进信息公开工作，得到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认

可。无举报、复议、诉讼的情况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

无 

今后，学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相关要求，稳

步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不断向深入开展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0月 30日 


